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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研究方向為基督教在華傳教史、中外交通史。

譚樹林 *

摘  要   天主教徒袁德輝因通曉拉丁文和英文，曾擔任理藩院通譯和林則徐翻譯班
子的重要成員。因史料缺失，關於其人其事，迄今尚存在諸多語焉不詳甚
至以訛傳訛之處。文章爬梳中外文獻並借鑑已有研究，考證了袁德輝的籍
貫與生平、南洋求學以及回國後的經歷。就一些存在不同意見的問題進行
辨析，就一些尚可深入的問題作進一步討論，以期對袁德輝其人其事有一
個完整的認識。

關鍵詞  袁德輝；檳城天主教總修院；英華書院；通譯

袁 德 輝 是 清 中 晚 期 的 一 位 天 主 教 徒， 因
在 南 洋 學 習 過 拉 丁 文 和 英 文， 先 是 擔 任 理 藩 院
通 譯， 後 又 成 為 林 則 徐 翻 譯 班 子 重 要 成 員。 但
關 於 其 人 其 事， 因 史 料 缺 失， 迄 今 尚 存 在 諸 多
語 焉 不 詳 甚 至 以 訛 傳 訛 之 處。 本 文 在 參 閱 中 外
文 獻 並 吸 收 已 有 研 究 成 果 的 基 礎 上， 就 有 關 袁
德 輝 其 人 其 事 一 些 存 在 不 同 意 見 的 問 題 進 行 辨
析， 就 一 些 尚 可 深 入 的 問 題 作 進 一 步 討 論， 以
期對袁德輝其人其事有一個完整的認識。

一、袁德輝的籍貫與生卒

袁 德 輝， 小 名 小 德（Shaow-Tih） 1， 廣
東 南 海 人， 原 籍 四 川 巴 縣。 2 袁 德 輝 一 家 何 時
從 四 川 遣 至 廣 東， 已 難 確 考。 袁 德 輝 何 時 出
生， 亦 沒 有 留 下 確 切 記 載。 不 過 根 據 兩 份 文
獻， 我 們 可 以 推 測 他 大 致 的 出 生 時 間： 一 份 文
獻 來 自 麻 六 甲 英 華 書 院（The Anglo -Chinese 
Col lege） 的 年 度 報 告。 據 該 院 1826 年 報 告，
稱 袁 德 輝 時 年 21 歲 3； 另 一 份 文 獻， 是 由 袁
德 輝 在 英 華 書 院 讀 書 時 的 同 學 ⸺ 美 國 人 亨 特
（Will iam C.  Hunter） 留 下 的。 亨 特 是 鴉 片 戰
爭 前 廣 州 僅 有 的 懂 中 文 的 外 國 人 之 一。1825 年
2 月， 年 僅 13 歲 的 亨 特 抵 達 廣 州。 行 前 亨 特 已

與 美 商 撒 母 耳· 羅 素（Samuel  Russel l） 簽 訂
契 約： 到 中 國 後 先 學 中 文， 然 後 到 撒 母 耳· 羅
素 在 廣 州 開 設 的 洋 行 ⸺ 旗 昌 洋 行 4 工 作， 擔 任
書 記 或 代 理 人， 須 在 此 行 服 務 至 21 歲 為 止。 5

但 亨 特 抵 達 廣 州 之 時， 這 裡 的 環 境 並 不 適 於 其
學習中文。因為自 1759 年“洪任輝事件”6 後，
清 政 府 開 始 嚴 禁 外 國 人 學 習 中 文， 尤 其 不 准 中
國 人 教 授 外 國 人 學 習 中 文， 違 者 處 以 極 刑。 7

在 這 種 情 況 下， 到 廣 州 不 久， 亨 特 即 前 往 麻 六
甲 的 英 華 書 院 學 習 中 文。 宏 富 禮 牧 師（Re v.  
James Humphre ys） 曾 為 他 的 導 師， 高 大 衛
牧 師（Re v.  David Col l ie）、 中 國 人 朱 先 生
（Choo -Seen-Sang） 均 教 授 其 中 文。 亨 特 特
別 提 到， 在 朱 先 生（Choo -Seen-Sang） 的 指
導 下， 他 通 讀 了《 四 書 》《 三 國 志 》《 三 論 》
和《夏論》（Hea-Lun ），和其他經典著作。 8

亨 特 在 英 華 書 院 學 習 中 文 達 �� 個 月 9，
���� 年 底， 他 離 開 英 華 書 院 返 回 廣 州， 此 時 其
中 文 能 力 已 達 相 當 水 準， 這 可 從 時 在 廣 州 的 英
國 新 教 傳 教 士 馬 禮 遜（Robert  Morr ison） 對
其 中 文 水 準 的 評 價 得 到 確 證。���� 年 � 月， 亨
特 拜 見 馬 禮 遜， 馬 禮 遜 用 中 文 與 亨 特 對 話， 他
評價亨特的中文水準是“好” 10。就學於英華書
院 期 間， 他 恰 與 袁 德 輝 同 班。 亨 特 在 其 所 著 的
《 舊 中 國 雜 記 》（Bits  of  Old China ） 中， 提
到 袁 德 輝“ 年 紀 在 �� 歲 左 右 ” 11。 根 據 這 兩 份
文獻，袁德輝的生年應在 ���� 至 ���� 年之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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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 德 輝 的 卒 年， 迄 今 未 發 現 任 何 記 載。 目
前可知有關他的最後的文獻記載是 ���� 年 � 月
初，時在上海的美部會（The American Board 
of  Commissioners  for  Foreign Missions）傳
教 士 裨 治 文（Eli jah Coleman Bridgman） 接
待 了 他。 袁 德 輝 自 述 得 到 浙 江 候 補 知 縣 一 職，
自 北 京 前 往 杭 州 報 到， 途 經 上 海。 裨 治 文 如 此
記 載：“ 近 日， 小 德 來 訪， 他 曾 就 讀 麻 六 甲 英
華 書 院， 後 任 職 北 京 政 府 翻 譯。 他 正 自 北 京 趕
赴 杭 州， 由 皇 帝 任 命， 候 補 浙 江 知 縣。”  �� 但
袁 德 輝 是 否 赴 任， 以 及 最 後 卒 於 何 時 何 地， 尚
未見蛛絲馬跡，仍有待進一步考察。

二、袁德輝的南洋經歷

明 清 時 期 天 主 教 傳 入 中 土， 在 傳 教 過 程
中 日 益 感 到 培 養 本 土 神 職 人 員 的 重 要 性。 由 於
當 時 中 國 尚 不 具 備 創 辦 神 學 院 的 環 境， 天 主 教
會 就 在 靠 近 中 國 的 亞 洲 其 他 國 家 建 立 神 學 院。
根 據 史 料 記 載， 天 主 教 會 在 中 國 以 外 建 立 最
早 的 神 學 院， 是 巴 黎 外 方 傳 教 會（The Par-
is  Foreign Missions， 簡 稱 MEP） 主 教 帕 盧
（Pallu） 和 蘭 伯 特· 德· 拉 莫 特（Lambert  
de la  Motte）���� 年 在 泰 國 曼 谷 附 近 大 城 府
（Ayutthaya） 建 立 的 神 學 院， 初 名 聖 天 使 神
學院（The Seminar y of  the Holy  Angels）。
然 而， 由 於 政 治 動 盪 導 致 傳 教 環 境 變 化， 神 學
院 歷 經 多 次 搬 遷。���� 年， 英 軍 法 蘭 西 斯· 萊
特 上 尉（Captain Francis  L ight） 佔 領 檳 城，
建 立 英 國 殖 民 地。 優 越 的 地 理 位 置 使 此 處 成 為
建 立 神 學 院 的 合 適 選 址。���� 年 ��， 巴 黎 外 方
傳教會邁克爾·洛里維爾（Michael  Lol iv ier）
神 父 帶 領 五 名 修 士， 自 澳 門 來 到 檳 城， 在 檳 島
的普魯·蒂庫斯（Pulau Tikus）建立檳城天主
教 總 修 院（College General ,  Penang）， 旨
在 為 暹 羅、 交 趾 支 那（Cochin-China， 今 越 南
南部）、印度、中國、日本以及緬甸（Burma）
和 馬 來 亞（Malaya） 等 地 的 教 會 培 訓 傳 教 師。
���� 年， 即 有 �� 名 來 自 中 國 的 修 士 到 總 修 院
學 習 拉 丁 文 及 神 學 知 識。 袁 德 輝 被 選 派 來 檳 城
天 主 教 總 修 院， 目 的 同 樣 如 此。 袁 德 輝 何 年 抵
檳 城 天 主 教 總 修 院 學 習， 根 據 袁 德 輝 在 此 學 習

三年拉丁文，於 ���� 年轉至麻六甲英華書院學
習英文 ��，藉此可知，他進入檳城天主教總修院
應該是在 ���� 年左右。

由 上 揭 可 知， 檳 城 天 主 教 總 修 院 的 宗 旨 是
為 天 主 教 會 培 養 傳 教 師。 那 麼， 作 為 天 主 教 徒
的 袁 德 輝 為 何 僅 僅 在 此 學 習 三 年 拉 丁 文 後， 就
轉 至 新 教 傳 教 士 米 憐（Will iam Milne） 等 創
辦 的 麻 六 甲 英 華 書 院 呢？ 此 可 以 從 倫 敦 傳 教 會
（The London Missionar y Society） 相 關 檔
案 得 到 答 案。 根 據 倫 敦 傳 教 會 檔 案，���� 年 �
月 �� 日，時任英華書院校長宏富禮牧師和中文
教 授 高 大 衛 牧 師 二 人 聯 名 致 信 倫 敦 傳 教 會， 稱
他 們 在 一 個 月 前 僱 用 一 位 在 檳 榔 嶼 學 習 了 三 年
拉 丁 文 的 華 人， 目 的 是 將 司 托 奇（Christ iani  
Stocki i） 的 希 伯 來 文 與 拉 丁 文 對 照 的《 聖 經 詞
匯 》（Clavis  L ianguæ Sanctæ Novi  Test i -
menti ）譯成中文。 �� 此華人即袁德輝。據此可
知， 袁 德 輝 離 開 檳 城 天 主 教 總 修 院 前 往 麻 六 甲
英華書院，是應宏富禮校長和高大衛牧師所僱，
時間是在 ���� 年 � 月。

實 際 上， 宏 富 禮 牧 師 和 高 大 衛 牧 師 僱 用 袁
德 輝， 可 能 還 有 另 外 的 打 算， 即 襄 助 英 華 書 院
的 中 文 出 版 事 務。 當 時 麻 六 甲 英 華 書 院 所 屬 的
印 刷 所 印 刷 人 員 嚴 重 不 足， 由 於 清 政 府 嚴 厲 限
制， 從 內 地 僱 用 極 為 不 易。 袁 德 輝 身 在 檳 城，
自 然 不 受 此 限， 尤 其 袁 德 輝 的 中 文 水 準 廣 受 讚
譽。 據 亨 特 所 記， 書 院 的 中 文 老 師 人 人 都 對 袁
德 輝“ 在 中 文 方 面 的 高 深 造 詣 感 到 驚 異。 ……
他 對 書 院 的 中 文 印 刷 所 極 有 用 處， 因 為 他 寫 得
一 手 好 字， 可 以 給 印 刷 所 謄 寫 用 來 製 版 的 抄
本” ��。袁德輝謄寫過哪些抄本，對中文出版有
多大襄助，因史料所限，目前已無法確知。

據 英 華 書 院 暨 麻 六 甲 傳 教 站 ���� 年 � 月
至 ���� 年 � 月的報告，袁德輝已將《聖經詞匯》
譯完。�� 早於袁德輝到英華書院學習的英國青年
莫 爾（John Henr y Moore） ��，���� 年 � 月
致 倫 敦 傳 教 會 秘 書 的 信 劄 中， 亦 提 到 袁 德 輝 已
翻 譯 完 詞 匯， 目 前 正 和 他 一 起 研 讀 拉 丁 文 的 歐
幾 里 得 幾 何 原 本 及 其 他 聖 經 書 籍。 ��《 聖 經 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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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 》 最 終 是 否 出 版 存 疑， 因 為 迄 今 未 發 現 出 版
記載。

袁 德 輝 來 麻 六 甲 本 是 受 僱 將《 聖 經 詞 匯 》
譯 為 中 文， 但 在 完 成《 聖 經 詞 匯 》 的 翻 譯 後，
袁 德 輝 並 未 離 開， 頗 好 學 習 外 語 的 他 而 是 趁 機
繼 續 留 在 英 華 書 院 學 習 英 文， 而 此 舉 肯 定 會 得
到 英 華 書 院 方 面 的 鼓 勵， 因 為 他 們 創 辦 英 華 書
院 的 目 的 就 是“ 交 互 培 養 中 國 和 歐 洲 文 學， 一
方 面 向 歐 洲 人 教 授 中 國 文 字 和 文 學， 另 一 方 面
向 恒 河 外 各 個 講 中 文 的 國 家 如 中 國、 安 南 和 中
國 東 部 的 藩 屬 琉 球、 朝 鮮、 日 本 等 教 授 英 語，
以 及 歐 洲 文 學 和 科 學 ” ��。 袁 德 輝 主 動 學 習 英
文， 自 是 英 華 書 院 方 面 求 之 不 得 的。 由 於 專 心
學 習， 袁 德 輝 的 英 文 水 準 進 步 很 快， 不 久 他 就
將 湯 瑪 斯· 基 斯（Thomas Keith）《 關 於 使
用 地 球 儀 的 新 論 述： 或 者， 地 球 與 天 堂 的 哲 學
觀 點 》（A Ne w Treat ise on the Use of  the 
G l o b e s :  o r ,  A  P h i l o s o p h i c a l  V i e w  o f  t h e 
Earth and Heavens ） 一 書 譯 為 中 文 ��， 這 應
該 是 英 華 書 院 方 面 授 意 為 英 華 書 院 準 備 的 地 理
教 科 書。 但 該 書 和《 聖 經 詞 匯 》 一 樣， 亦 未 見
出版記載。

袁 德 輝 還 曾 編 過 一 部 具 有 字 典 功 能 的 書
籍《 英 漢 學 生 輔 助， 或 英 漢 對 照 口 語 短 句 及 書
信 》（The Engl ish and Chinese Student's  
A s s i s ta n t ,  o r  C o l l o q u i a l  P h r a s e s ,  L e t t e r s  
& c . ） ��，1826 年 出 版， 這 應 是 最 早 由 學 習 英
語 的 學 員 參 與 編 纂 的 教 科 書。 此 書 是 為 增 進 學
生 的 英 語 閱 讀 能 力， 分 生 活、 道 德、 宗 教、 史
地、 科 學 以 及 書 信 等 106 個 主 題， 每 個 主 題 包
括 幾 句 英 文 對 話 和 對 應 的 口 語 中 文 對 照 而 成，
但 書 信 部 分 僅 有 中 文 或 英 文， 並 無 對 照。 之 所
以 如 此 安 排， 很 可 能 是 出 於 教 學 需 要。 該 書 出
版 時 封 面 只 標 註 中 文 部 分 的 作 者 是 袁 德 輝， 並
無英文作者姓名。據加拿大學者哈里森（Brian 
Harr ison） 研 究， 英 文 部 分 作 者 為 高 大 衛 牧
師。�� 從二者交往情形推測，這是極有可能的。

按 英 華 書 院 在 校 學 生 的 學 業 期 限 通 常 為 六
年， 雖 然 極 有 可 能 袁 德 輝 在 翻 譯 間 隙 就 曾 學 習

英文，然而他專於英文學習不滿兩年的情況下，
突然在 1827 年退學返回廣州。至於其返回廣州
之 原 因， 卻 並 非“ 由 於 他 加 入 三 合 會（San Hǒ 
Hwuy）秘密組織活動，為當地政府所不容，被
迫 離 馬 遷 至 廣 州 定 居 ” ��。 根 據 1827 年 英 華 書
院 年 報， 袁 德 輝 恰 是 因 為 拒 絕 加 入 三 合 會 而 被
迫離開麻六甲。 ��

三、回國後的袁德輝

���� 年 秋， 袁 德 輝 回 到 廣 州。 按 事 前 約
定， 他 拜 訪 了 亨 特， 後 者 介 紹 他 擔 任 行 商 伍 浩
官 的 英 文 翻 譯 ��， 直 到 ���� 年 底。 �� 此 時 兩 廣
總 督 李 鴻 賓 �� 受 命 為 北 京 尋 覓 翻 譯 人 才， 伍 浩
官 將 袁 德 輝 推 薦 給 李 鴻 賓， 在 通 過 拉 丁 文 測 試
後， 袁 德 輝 被 任 命 為 理 藩 院 通 譯。 ������ 年 和
���� 年 上 半 年， 袁 德 輝 為 搜 集 外 國 書 籍 兩 次 來
廣 州。 ������ 年 這 次， 袁 德 輝“ 搜 集 了 一 些 書
籍， 然 後 就 突 然 消 失 了。���� 年 當 欽 差 大 臣 林
則徐到達廣州時，人們看到他在隨員班中” ��。
按 袁 德 輝 來 廣 州 採 購 外 國 書 籍， 是 奉 命 而 為，
在採購書籍後，自然該是返京覆命。

���� 年 �� 月， 林 則 徐 被 道 光 帝 任 命 為 赴
粵 查 禁 鴉 片 的 欽 差 大 臣， 他 深 知“ 籌 夷 務 必 知
夷情，知其虛實，始可定控制之方” ��，乃組織
翻 譯 班 子 翻 譯 西 方 書 報 以 察 夷 情， 擔 任 理 藩 院
通 譯 的 袁 德 輝 被 聘 為 成 員， 協 助 翻 譯 工 作。 ��

林 則 徐 如 何 得 悉 袁 德 輝 的 外 語 能 力， 目 前 尚 無
資 料 可 證。 可 以 確 定 的 是， 袁 德 輝 在 翻 譯 班 子
中 承 擔 了 重 要 的 翻 譯 任 務， 說 他 是 首 席 翻 譯 未
嘗 不 可。 林 則 徐 選 譯 瑞 士 國 際 法 學 者 滑 達 爾
（Emerich de Vattel， 也 譯 作“ 瓦 泰 爾 ”“ 萬
忒 爾 ”）《 國 際 法 》（Law of  Nations ）， 即
為 袁 德 輝 的 建 議。 據 說 袁 德 輝“ 眼 看 與 英 國 交
惡 迫 在 眉 睫， 遂 建 議 林 則 徐 留 意 滑 達 爾 的 權 威
著 作 ” ��， 後 世 研 究 者 也 認 同 這 一 說 法。 �� 袁 德
輝 推 薦 滑 達 爾《 國 際 法 》 並 非 偶 然， 因 為 該 書
法 文 版（ 標 題 為 Le Droit  des Gens ）���� 年
出 版， 翌 年 就 被 譯 為 英 文（Law of  Nations ）
出 版， 且 多 次 再 版， 在 歐 美 法 學 界 廣 受 好 評。
在 當 時 美 國 法 庭 上， 被 引 用 次 數 遠 超 格 勞 秀 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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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ugo Grol ius） 等 國 際 法 學 先 驅 的 作 品 ��，
“ 此 書 在 整 個 西 方 世 界 的 受 歡 迎 程 度， 也 促
使 袁 和 林 確 信 能 夠 將 之 作 為 說 服 西 方 人 的 依
據” ��。

滑 達 爾《 國 際 法 》 的 翻 譯 過 程， 據 美 國 傳
教 醫 生 伯 駕（Peter  Parker） 醫 學 報 告 稱， 林
則 徐“ 最 初 在 � 月 間 提 出 請 求， 不 是 治 病， 而
是 要 我 翻 譯 滑 達 爾《 國 際 法 》 的 一 些 段 落： 這
是 由 高 級 行 商 送 來 的， 其 中 涉 及 戰 爭 及 其 附 帶
的 敵 對 措 施， 如 封 鎖、 禁 運 等 等， 它 們 是 用 毛
筆寫出來的”。�� 據此可知，伯駕翻譯《國際法》
之 前， 其 中 的 一 些 段 落 已 經 譯 成 中 文， 而 譯 者
就 是 袁 德 輝。 �� 林 則 徐 讓 袁 德 輝 譯 出 一 些 片 斷
後，為準確起見，又請伯駕翻譯。�� 袁德輝再在
伯 駕 譯 文 基 礎 上 進 行 重 譯。 至 於 這 位 傳 遞 譯 文
的“ 高 級 行 商 ”， 一 度 有 人 認 為 是 伍 浩 官。 但
李士風（Dominic  Shi  Fong Lee）指出，林則
徐 是 派 其 曾 祖 父 李 致 祥“ 徵 詢 伯 駕 醫 生， 可 有
興趣替他翻譯幾段《萬國律例》（即瓦泰爾《國
際法》⸺ 引者註）” ��。

林 則 徐 等 致 維 多 利 亞 女 王 照 會 的 翻 譯 過 程
亦 是 如 此。���� 年 � 月， 林 則 徐 聯 合 鄧 廷 楨、
怡 良 合 奏《 擬 諭 英 吉 利 國 王 檄 》， 先 將 底 本 呈
道 光 帝 御 覽。 道 光 帝 批 覽 後 認 為“ 所 議 得 體 周
到。 着 林 則 徐 等 即 行 照 錄 頒 發 該 國 王， 俾 知 遵
守” ��。接旨後，林則徐先讓袁德輝譯成英文。
但“ 林 則 徐 對 譯 文 不 放 心， 又 將 英 譯 稿 翻 譯 成
中文，以檢驗譯文與原文是否有出入” ��，這位
回譯者就是亨特，他在《舊中國雜記》中記到：

欽差閣下（指林則徐――引者註）

到廣州後不久，人們給我拿來一份他與廣

州政府的高級官員聯合寫給英國女王陛下

談鴉片貿易的信件的英譯本，帶到行商公

所，要我把它譯成中文，以檢查原來的譯

文是否正確。這個英譯本顯然出自我的老

同學小德的手筆。44

亨 特 在 這 裡 沒 有 對 袁 德 輝 的 譯 文 進 行 評
價。 不 過，���� 年 �� 月 �� 日， 林 則 徐 藉 在

天 后 宮 接 見 英 國“ 杉 達 號 ”（Sunda） 沉 船
倖 存 的 �� 名 海 員 之 機， 請 隨 船 醫 生 喜 爾（Dr.  
Hi l l）説明誆正英譯文。喜爾醫生描述當時的情
形： 

然後他（指林則徐――引者註）遞

給我們一封寫給英國女王的信，用那種他

們常用的浮華筆調寫的。我讀了禁不住要

發笑，林則徐立刻注意到了，問我信是否

得體。我們說我們只是為了幾個錯誤而微

笑，他於是要我們拿着信到隔壁房間，把
我們所看到的錯誤一一改正，然後送茶和

點心給我們。信相當長，用毛筆寫的，字

跡清楚。……信中有些部分我們看得莫名

其妙。45

由 喜 爾 醫 生 的 描 述， 大 致 可 知 袁 德 輝 英
譯 文 之 品 質。 據 美 國 學 者 愛 德 華· V.  吉 利 克
（Edward V.  Gul ick） 研 究， 林 則 徐 還 曾“ 通
過 浩 官 請 伯 駕 將 原 信 譯 成 英 文 ” 46。 藉 此 可 見
林 則 徐 對 待 翻 譯 之 謹 慎 態 度。 這 封 致 英 國 維
多 利 亞 女 王 的 信， 雖 由 英 船“ 擔 麻 士 葛 號 ”
（Thomas Coutts）大班彎喇（Warner）帶回
英國，但最終未能交達女王手中，47 它對中英關
係 的 發 展 並 沒 有 產 生 甚 麼 實 際 影 響， 然 而 它 作
為 林 則 徐 運 用 國 際 法 準 則 與 英 國 殖 民 者 據 理 力
爭 的 一 份 重 要 外 交 文 獻， 其 意 義 仍 是 不 容 忽 視
的。

袁 德 輝 除 將 英 文 書 報 譯 成 中 文， 亦 曾 將 官
府 公 告 譯 為 英 文， 以 曉 諭 外 夷。 這 方 面 的 翻 譯
應 該 不 少， 但 目 前 可 確 認 的 僅 有 一 篇 漢 譯 英 文
公 告， 即《 欽 差 大 臣、 兩 廣 總 督、 廣 東 巡 撫 關
於處理鴉片問題再度曉諭外商》。48 該譯文通篇
沒 有 標 點 符 號， 明 顯 不 符 合 英 文 的 慣 用 法。 編
者 按 稱：“ 據 知， 這 是 第 一 份 譯 自 漢 語 的 檔，
顯 然 是 林 則 徐 手 下 資 深 譯 員 所 譯， 此 譯 員 在 北
京 任 職 多 年。 其 譯 文 表 達 完 全 漢 語 式， 就 像 所
有 漢 語 文 章 一 樣， 不 加 標 點。 假 如 讀 者 能 搞 明
白 譯 文 之 意， 他 們 會 看 到 欽 差 大 人 懷 柔 遠 人，
他 非 常 真 誠 地 願 意 看 到 英 國 船 隻 像 往 常 那 樣 進
入虎門” 4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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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 管 亨 特 說“ 小 德 專 攻 英 語， 不 是 淺 嘗 輒
止， 而 是 深 入 研 究。 當 我 離 開 那 裡 回 廣 州 的 時
候， 他 已 經 取 得 了 驚 人 的 進 步 ” 50， 英 華 書 院
���� 年 的 報 告 亦 認 為 他“ 很 快 就 能 正 確 地 譯 出
任何一位英文作者的中文版本” 51，似乎均對袁
德 輝 的 英 文 能 力 持 讚 賞 態 度。 但 上 述 袁 德 輝 的
翻 譯 顯 示 其 英 文 能 力 卻 遠 非 如 此。 蘇 精 認 為：
“ 若 不 是 傳 教 士 言 過 其 實， 也 許 只 能 說 袁 德 輝
離 開 麻 六 甲 後 缺 乏 英 文 的 環 境， 自 己 也 沒 有 繼
續 認 真 研 讀 和 應 用， 經 過 十 幾 年 後， 將 學 不 滿
兩 年 的 英 文 遺 忘 了 許 多。” 52 蘇 氏 此 言 不 無 道
理。 雖 然 袁 德 輝 早 在 ���� 年 � 月 即 抵 達 麻 六
甲， 但 他 專 於 英 語 學 習 的 時 間 實 不 足 兩 年， 尤
其 在 北 京 任 理 藩 院 通 譯 期 間， 主 要 從 事 的 是 拉
丁 文 翻 譯， 缺 乏 英 文 環 境， 自 然 會 導 致 其 英 文
能 力 下 降。 美 國 傳 教 士 衛 三 畏（Samuel  Wel ls  
Wi l l iams） 甚 至 認 為 袁 德 輝 的 拉 丁 文 水 準 也 是
有問題的，“此人的拉丁文和英文一樣糟糕⸺ 
他只能理解最簡單粗淺的一些大意而已” 53。袁
德 輝 在 翻 譯 過 程 中， 可 能 意 識 到 自 己 的 英 文 水
準不夠，因此仍然堅持學習英文。 54

���� 年 � 月， 林 則 徐 被 貶 後， 袁 德 輝 下
落 如 何？ 據 馬 禮 遜 教 育 協 會（The Morr ison 
Education Society） 報 告， 袁 德 輝 根 據 林 則
徐 建 議， 從 事 中 國 歷 史 和 古 典 著 作 的 研 究 55，
衛 三 畏 談 到 袁 德 輝 被 派 往 浙 江 的 欽 差 大 臣 奕 經
（Yiking）僱用 56，蘇精則推測袁德輝“應該是
回北京的理藩院供職了” 57。筆者認為袁德輝最
可 能 的 經 歷 如 下： 林 則 徐 被 貶 後， 翻 譯 班 子 自
然 解 散， 袁 德 輝 前 往 浙 江 被 奕 經 僱 用。 依 據 有
兩 點： 第 一、 奕 經 於 道 光 二 十 一 年（���� 年 ）
二 月 入 閣 為 協 辦 大 學 士， 署 理 藩 院 尚 書， 袁 德
輝 曾 在 理 藩 院 任 職。���� 年 十 月， 奕 經 被 任 命
為 揚 威 將 軍， 到 浙 江 督 辦 軍 務。 但 他 並 不 熟 悉
夷 務， 袁 德 輝 是 幫 他 熟 悉 夷 務 的 合 適 人 選。 這
樣，���� 年 底 袁 德 輝 離 開 廣 州， 到 奕 經 麾 下 是
極 有 可 能 的。 第 二、 前 揭 衛 三 畏 對 袁 德 輝 外 語
（ 包 括 拉 丁 文 和 英 文 ） 能 力 的 評 價， 說 明 衛 三
畏對他並不陌生，衛三畏說袁德輝被奕經僱用，
應該是可信的。

眾 所 周 知， 由 於 奕 經 無 能， 拖 延 戰 事 兩 個
月， 導 致 清 軍 在 定 海、 鎮 海 及 寧 波 一 潰 千 里。
���� 年 � 月，《 南 京 條 約 》 簽 訂 後， 奕 經 因 貽
誤 戰 機 被 解 職。 此 時， 本 為 理 藩 院 通 譯 的 袁 德
輝， 應 該 是 回 北 京 理 藩 院 復 任 通 譯， 並 兼 顧 中
國 古 籍 研 究。 也 許 正 是 這 段 在 浙 江 的 經 歷， 袁
德 輝 被 皇 帝 擢 升 為 浙 江 候 補 知 縣， 於 是 有 機 會
於 ���� 年 � 月在上海與裨治文相見。袁德輝此
後從史籍中消失，再未見有關他的任何記載。

十 六 世 紀 以 降， 隨 着 海 外 貿 易 的 發 展， 出
現 了 一 個 特 殊 群 體， 即 在 外 商 與 中 國 官 府 之 間
擔 任 居 間 傳 譯 的 通 事。 這 些 通 事， 按 國 籍， 可
分 為“ 土 通 事 ” 和“ 夷 通 事 ”，“ 土 通 事 能 夷
語，夷通事能華語” 58；按身份，可分為官方通
事和民人通事。59 他們雖然在中外交往中扮演過
重 要 角 色， 有 些 甚 至 為 官 府 所 倚 重， 但 仍 為 持
華 夏 正 統 觀 念 之 士 大 夫 所 不 齒。 連 思 想 開 明、
穰 熟 西 學 之 馮 桂 芬 亦 認 為：“ 今 之 習 與 夷 者 曰
‘通事’，其人率皆市井佻達悠閒，不齒鄉里，
無 所 得 衣 食 者 始 為 之。 其 質 魯， 其 識 淺， 其 心
術又鄙，聲色貨利之外，不知其他。”60 這種看
法 當 是 造 成 明 清 時 期 大 量 通 譯 在 文 獻 中 記 載 缺
失 的 重 要 原 因， 即 使 袁 德 輝 曾 貴 為 理 藩 院 通 譯
和林則徐翻譯班子重要成員，仍然難逃窠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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